
云南省物价局关于我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

电价扶持政策的通知

云价价格〔2011〕43 号

各州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云南电网公司：

根据省委、省人民政府《关于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扶持农业

龙头企业的意见》（云发〔2011〕1 号）精神，为促进农业产业

化发展，提高农业竞争力，带动农民增收，现将我省农业产业化

龙头企业发展电价扶持政策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达到一定规模并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

业，其农作物种植、养殖业基地生产用电，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

格。

二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中的加工业用电，用电容量达到

315 千伏安及以上的，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。其中，对于用电负

荷不均衡，季节性、时段性特点突出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大工

业用电，在完善优化用电设施的基础上，基本电费负担仍然偏高

的用户，可适当减免基本电费金额。基本电费按每月用电量折算

后超过每千瓦时 0.10 元的，按 0.10 元折算对应的基本电费金额

收取；低于 0.10 元可按实际的基本电费金额收取。

其它农业龙头企业加工用电执行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。

三、支持地方独立电网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开展丰水期大

用户直购电试点。对地方独立电网供电范围内用电规模较大的农

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生产用电，可纳入当地大用户直购电试点

范围，输配电价按我局核定的地方独立电网输配电价标准执行。

丰水期农业龙头企业大用户直购电方案，由各州市发展改革委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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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并组织实施，抄报云南省物价局备案。

四、农民烟叶初烤的烘烤用电按我委“云发改价格〔2009〕

969 号”文件规定，统一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（不含烟叶复烤

厂用电）。

五、农业龙头企业种植、养殖业基地名单由州市发展改革委

会同同级农业部门确认后下达执行，抄报省物价局、省农业厅。

六、各级价格主管部门每年要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用电情

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加强对电价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，适时调

整补充种植、养殖业基地和直购电大用户试点企业名单。对违反

价格政策的行为，要依法进行查处，并对典型案例进行公开曝光。

七、上述电价政策自发文之日起执行。

云南省物价局

2011 年 4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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